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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新会计制度的几点意见和建议  
   

□陈桢民 

《企业会计制度》（以下简称“新制度”）自２００１年１月１日贯彻执行以来，对
于提高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减少人为调整利润现象，无疑起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企业确实也碰到了一些矛盾和问题，在此，谨提几点意见
和建议，供参考。 
一、计提坏账准备方面的问题 
１．关于坏账准备计提方法的确定。新制度规定，上市公司坏账准备的核算可以采用
应收账款余额比例法和账龄分析法。对此，笔者认为，如果采用应收账款余额比例
法，上市公司只需笼统地提供全部应收账款的余额来作为计提坏账准备的依据就可以
了，而不必反映每笔明细应收账款账龄的长短，以致于可以掩盖不良应收款项的质量
情况。而如果采取账龄分析法，并且是按年按月地计算（目前大多企业都已采用电算
化，完全有条件这样做），则对应收款项账龄长短的结构情况，一目了然，其质量的
高低，明眼人一看也就知道。因此，建议财政部门应规定所有上市公司必须统一采用
账龄分析法。 
２．关于坏账准备计提比例的确定。我公司在采用账龄分析法的同时，根据企业以往
的经验和实际情况，以及本着谨慎的原则，对坏账准备按以下比例进行计提：１年以
内５％；１－２年１０％；２－３年２０％；３－４年５０％；４－５年８０％；５
年以上１００％。笔者认为，按以上比例，企业可以较好地规避应收款项所带来的风
险，也可以较好地反映企业利润的真实性。但是，关于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笔者建
议同样有必要规定全国统一的标准，否则，计提的比例如果较低，在一定时期内，它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企业经济效益差，甚至亏损的程度，从而给企业带来潜在风
险。同时，统一标准，对于上市公司之间的经营业绩也更具有可比性，有利于股民对
各个企业进行评价和选择。 
３．关于坏账准备提取情况的披露。目前，从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上，只能看到应收款
项减去已提坏账准备后的净额，而企业坏账准备提取的增减变动及其余额情况是看不
出来的。因此，建议新制度在资产负债表上，应把坏账准备作为应收款项的备抵项目
单独体现出来，以便报表使用者可以从资产负债表上直接了解到企业计提坏账准备的
情况，从而也可以很容易地计算出坏账准备占全部应收款项的比例。 
二、债务重组方面的问题 
１．关于债务重组有关账务的处理。新制度规定，根据应收款项提取的坏账准备计入
管理费用（实际形成的坏账损失冲减已提取的坏账准备），冲减企业当期的利润总
额，这从企业长远发展的角度来说，是很有必要的，但对于债务重组中的收益，新制
度规定应计入资本公积（以前是计入营业外收入）。对此，笔者认为，企业在生产经
营过程中，发生坏账损失和获得债务重组收益，这都是很正常的，不可避免的，只是
数量多少而已。但新制度这样的规定，本身就存在着不对等的弊端。因为，该冲减利
润的坏账准备照样计提，而该体现为利润的收益却要转为“资本公积”，使企业的利
润总额人为地造成虚减。这样的做法，其实也是不符合情理的。如果仅是为了防止上
市公司造假，新制度可以规定，上市公司关联方之间的债务重组，甚至包括资产重
组，都必须仍旧按现有的规定执行，但与非关联方之间的重组，则可以按原有的规定
执行，没必要为了防止一个弊端的出现，反过来把合理的规定也摒弃掉。作为一项制
度，它应当对不同的情况作出不同的规定，而不能搞“一刀切”。 
２．关于债务重组中有关纳税的处理。按新制度规定，债务重组中的折扣（如应收账
款的让利），计入财务费用或营业外支出，而目前地方税务局则认为，这是债权人给
债务人的回扣，由此使得企业的利润减少了，按税务规定，必须在缴纳所得税时，调
整企业应纳税所得额，补增企业所得税。反之，按新制度规定，债务重组中的收益
（如应付账款的减少），应计入“资本公积”，不构成利润。但地方税务局则认为，
按原有规定，这部分收益是计入营业外收入而构成利润的，因此，尽管现在是计入



“资本公积”，但还是应当调整为应纳税所得额，补增企业所得税。至于国家税务
局，他们也认为，这部分收益中的进项税金，企业以前抵扣过，现在必须“进项税转
出”。 
根据以上情况，债务重组中，不管企业是让利或收益，都必须补交所得税，或补交所
得税加增值税，这就给债务重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惑。首先，债权企业会认为，企
业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已作了让步，造成了损失，反过来还得按损失的金额补交所得
税，甚至罚款，这不利于企业的发展，是“杀鸡取蛋”。因此，他们往往宁愿暂时不
处理，这当然也就暂时不造成损失，从而留待以后寻找机会再要债。但是一旦时间拖
长，也就可能形成更大的坏账，甚至分文不收，最终造成更大的损失，这对企业来说
当然很不利。但按税务规定，这全额的坏账损失可以从税前扣除，因而也就不必进行
所得税纳税调整了。也就是说，１００％的让利、损失可以不纳税，低于１００％的
让利、损失就得按其金额的一定比例补增所得税，这样的税务规定合理吗？有利于制
约企业领导搞短期行为吗？企业如果把应收账款挂住不处理，不让利，这既不会减少
利润，也不要补交所得税；既有业绩，又不要增加资金支出，在短期内显然对企业是
有利的，也不影响领导的业绩。但明明是企业已很有可能造成损失，必须采取措施尽
量予以减少时，而税务规定却硬是按没造成损失来进行纳税处理，这合理吗？难怪有
的企业走捷径，他们把债务重组的协议书另外收藏起来，然后将实际收到的款项冲减
应收账款。至于让利的金额，则继续挂在应收账款上，直到有一天将它作全额坏账处
理并在税前扣除。因此，会计处理与税务处理的矛盾不解决，确实使企业左右为难。 
其次，对于重组中有收益的企业则可能认为：（１）坏账损失所交的增值税，国家税
务局并没有退还给企业，而企业债务重组中的收益却要做“进项税转出”，这样做不
对等、不合理。（２）重组中的收益计入“资本公积”，已不构成利润，却还要视同
利润计增所得税，同样是不合理。因此，影响了企业债务重组的积极性。企业认为重
组后的收益是计入“资本公积”，对体现企业近期的经营业绩没有帮助，同时，企业
还得按收益总额的一定比例去缴纳增值税（进项税转出）和企业所得税，增加资金支
出负担。所以，他们对债务即使是赖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期，也不进行账务处理，因
为，如果处理，对企业不仅没好处，反而有负担。何况，目前对企业的应付款项，在
会计和税务上，都还没有超过多少年之后就得消账处理的规定。 
笔者认为，目前税务政策规定已滞后于企业会计制度改革的步伐，两者之间存在很多
矛盾，使得企业经常觉得无所适从。因此，建议税务部门有必要根据企业会计制度的
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对有关政策尽快做出调整，以利于债务重组工作的进行
和企业的发展。 
三、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方面的问题 
新制度规定，上市公司必须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但在实际工作中按单个存货项目计提
是很难执行的。工业企业中原材料、辅助材料、备品备件的品种、规格成千上万，如
果对单个存货逐一比较成本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并计提跌价准备，其工作量可想而
知。实际上也是很难操作的。因此，建议新制度规定按类别划分或合并计提存货跌价
准备是比较合理的。 
四、关于各项资产减值的追溯调整 
按新制度规定，上市公司按各自确定的计提比例提取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后，必须进行
追溯调整。这对于追溯调整的企业来说，无疑是个很大的减利因素，其结果并应体现
在“未分配利润”上。如果是效益较好的企业，当年的税后利润大于追溯调整的减值
准备，那么，在“利润表”上尚不致于表现为亏损企业，而要是效益较差的企业，当
年的税后净利小于追溯调整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总额，则在“利润表”的“未分配利
润”栏目上表现为负数，成了亏损企业，这对于企业的外部形象必然产生不良影响。
因此，也就导致了部分企业对各项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比例不敢太大，或寻找各种理
由不计提，以免“消化”不了，进而戴上“亏损企业”的帽子。在此，建议对于企业
追溯调整的各种资产减值准备，还是先挂在“待摊费用”科目上，然后按规定的年限
在一定的时间里摊销完毕，这样，就可以避免企业因追溯调整出现“未分配利润”负
数余额，而造成亏损，不利于企业对外形象的塑造及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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